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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朱漢儒先生 )  
 
 
朱先生：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三號報告書  

 
第 2 章：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提供顧問、研發和培訓服務的工作  

 
 

謝謝你於 2020 年 1 月 9 日致創新及科技局 (創科局 )局長

及創新科技署 (創科署 )署長的來信。現應委員會要求，一併提供以

下資料 —  
 

(a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生 產力局 )現時 並沒有 為其 研發 及擁

有的專利在會計上作估價，政府及現行的會計準則亦沒

有這方面的要求。我們了解生產力局的帳目每年均由外

聘獨立核數師根據現行會計準則進行審核，而外聘獨立

核 數 師 每 年 在 進 行 年 度 審 核 後 向 生 產 力 局 審 計 委 員 會

作匯報時，亦沒有就此做法提出異議。至於日後生產力

局應否就其擁有的專利作估價，政府會建議生產力局詳

細考慮，並在有需要時諮詢相關專業意見。  

 

 

 

(b )  
 

創科署一直監察生產力局在培訓方面的表現，以及是否

能透過培訓課程推行政府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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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署在訂定 2016-17 及 2017-18 的預算時，已考慮生

產力局在 2014-15 及 2015-16 年度收費訓練課程方面參

加人數及收入均未能達到原來的預算。據生產力局向創

科署署長的匯報，主要原因是業界對於新技術或管理系

統以及對工業 4.0 的概念認知度低，或需要先舉辦較多

非收費的活動 /研討 會 /訓 練課 程 ，提 高 業 界對 各 種新 發

展和新技術的認知度及興趣。  
 
創科署認為，政府主要考慮生產力局是否能履行其公眾

使命，以及執行政府的政策。由於生產力局透過舉辦非

收 費 研 討 會 及 培 訓 課 程 同 樣 能 協 助 企 業 提 升 其 技 術 水

平 ， 亦可 推動 「再 工 業 化 」， 符 合 政 府 的 政 策 方 向 和 生

產力局的公眾使命，因此創科署署長認為其解釋可以接

受，並在 2016-17 及 2017-18 年管制人員報告內有關生

產 力 局 的 預 算 中 ， 調 低 收 費 訓 練 課 程 的 參 與 人 數 及 收

入，但同時調高非收費研討會的人數預算，且在註釋清

楚表述改動的原因。  
 
至 於 「 收 費 培 訓 課 程 數 目 ｣的 四 個 工 作 範 疇 (即 環 境 科

技、資訊科技、管理系統和製造技術 )  的分項數字，生

產力局亦解釋，實際開辦收費培訓課程的數目，須視乎

當時的市場需求和競爭情況而定。創科署署長認為，政

府不應微觀管理，因此在評估有關表現指標時，政府的

重點應在於培訓課程的目標及整體數字，是否符合政府

的政策方向和生產力局的公眾使命，而非其分項數字。  
 
生 產 力 局 已 同 意 審 計 署 的 建 議 ， 日 後 在 舉 辦 培 訓 課 程

時，盡量按照年度計劃及預算所載各個工作範疇的預算

數目行事，並會按季檢視和監察培訓工作的實際活動，

如課程數目偏離預算，生產力局須提供充份理據，呈交

創科署署長及理事會批准。  
 
 

( c )  創科 署與生產力局不時舉行內 務管理 會議 1及透過不 同

層 面 的 日 常 溝 通 ， 就 生 產 力 局 的 工 作 方 向 向 其 提 出 意

見。此外，創科局和創科署亦透過參與生產力局理事會

的會議，聽取其他非官方理事的意見及就生產力局的發

展策略提供意見，確保其工作能配合政府政策。  

 

 

隨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再工業化」政策，創科署亦有

要求生產力局配合政策，更加著重協助企業提升科技元

 

                                                      
1  內務管理會議每年舉行三次，由生產力局總裁向創新科技署署長報告下一輪理事會及常務委員會會議

的主要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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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及提供相關的顧問服務。創科署亦有注意到近年業

界對綜合服務的需求日增，很多製造及技術支援服務均

納入與提升生產線科技水平和工業 4 .0 相關的顧問項目

內，創科署認為這正切合政府的政策方向。有見及此，

創科署署長由 2018-19 年度起在其管制人員報告內設立

了新指標「從綜合方案所得收入」，包括從顧問服務 /技

術支援服務所得收入，以及從製造支援 /工序管制服務所

得收入，有關數字以往以獨立指標滙報。經修訂的指標

配合市場對綜合方案的需求，能更適切反映生產力局的

整體表現。  

 

創科局一直透過其轄下機構，包括生產力局、五所研發

中心
2
、香港科技園公司及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推

行各項推動創科發展的政策措施。創科局常任秘書長及

/或創科署署長作為以上機構的董事局成員，他們 (或其

代 表 )會 參 與 董事 局 會 議 ， 商 討 該 等 機 構 如 何 協 助 政 府

推 動 創 科 發 展 。 創 科 局 及 /或 創 科 署 人 員 亦 不 時 與 各 機

構的管理層會面，包括創科署署長與各機構行政總裁舉

行的會議，以及其他聯絡活動，以協調及討論各機構推

動創科發展的方向及目標。  

 
 
 
 

創新科技署署長   
 
 
副本送：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  
   審計署署長  
 
 
2020 年 1 月 21 日  
 
 
 
 

                                                      
2  五所研發中心於 2006 年成立，包括汽車科技研發中心、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

心、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以及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